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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

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 

檢討融合教育的推行情況 

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意見書 
 
日 期：  2006 年 7月 21日(星期五)  
時 間：  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點：  立法會會議廳  
 
本會十分高興看見當局是次檢討文件，在融合教育專業發展、家長教育及公眾教育方面有所改善，但還

有一些地方本會希望當局能盡快處理，並著實研究改善方案： 
 
1) 本會對於當局今次的檢討文件，在資源方面，仍然集中在小學，對於中學的支援措施，只有「照顧
全港第三派位組別的初中學生及成績最弱的 10%初中學生所提供的新措施」感到極之失望，當局實
際上沒有誠意計劃照顧學障(SLD)的學童。與此同時，該項新措施也只著力於初中學生，完全漠視學

障(SLD)的高中生。本會亦已多次指出，由於該項資源沒有指明運用在學障(SLD)學童身上，任由學
校自行設計及運用，結果學障(SLD)學童實質是得不到適當的支援。本會要求當局立即開設一項支援

學障(SLD)學童的中學撥款，支援已升中的學障(SLD)學童。 
 
2) 在教師專業培訓方面，在第三層支援的主題課程訓練，當局期望負責教師修畢 40-60小時的課程後，

便具備信心及技巧處理嚴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個案，並且無須倚賴外界專業人士的協助，這個

不切實際的期望，本會堅決反對並要求當局修正培訓目標。現時，專業教育心理學家在評估學障學

童方面的知識及經驗還未成熟，而且評估方法和報告也未能統一，試問一個短短 40-60小時的訓練，

如何讓老師能夠掌握足夠的專業知識提供支援，再者，教師的首要工作是教育學生，而不是培訓成

為樣樣皆通的萬能教師。 
 
3) 當局希望在 2007/2008 年起計五年內，希望推動超過 10%的教師修畢 30小時的基礎課程，本會擔心
在沒有何的規管下，這 10%的教師，絕大部份會來自小學，如此，推動中學教師認識學障(SLD)或有
特殊學習需要(SEN)的學生成效實在難以做到。加上當局現時大力推舉以「全校參與」模式支援學習

差異學生，10%的指標實在太少。本會強烈要求第一層的基礎課程訓練應以 100%為目標，透過遙距
學習(E-Learning)讓全港教師在未來五年盡快掌握基本知識；同時，修讀高級課程的教師，至少也要

達到 30%或以上完成學障(SLD)核心單元。 
 
4) 本會認為在推動「全校參與」照顧學習差異學生的計劃中，教統局必須擔當一個主導支援及監管的

角色，確保學校運用資源得當，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得到保障，單是提供撥款計劃，舉辦工作坊、

交流會，提交報告的監管模式流於表面，欠缺實際效用，本會促請當局盡快改變現行的監察模式，

推動一個真正共融的校園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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